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計畫 

 

壹、目標 

一、透過部落踏察、領導知能與專題實作課程，培養認識民族文化、具有民族

認同、社會關懷、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的青年領袖人才。 

二、結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與專業課程，透過實務體驗與

專題實作，深化學生的學習內涵與團隊合作能力。 

三、強化文化認同與跨文化交流，促進學生分享、互助、利他的觀念，建立多

元文化理解與尊重。 

貳、辦理方式 

一、辦理種子輔導教師研習，促進對原住民事務的理解與認同，明確瞭解領培

營課程目標，提升其專業增能。 

二、分區辦理學生營隊，並建立營後返校學習績效及志工服務認證機制，增強

學生自我管理及服務實踐能力。 

三、學生營隊以兩階段營隊設計 

（一）初階(基石階段 Foundation Stage)：掌握基礎領導技能，包含自我覺

察、團隊合作、社會關懷等課程。 

（二）高階(飛躍階段 Launch Stage)：聚焦專業技能深化，包含永續發展

(SDGs)、公共參與及國際視野培養。 

四、辦理國際參訪交流，高階(飛躍階段)結訓學員擇優參與國際參訪計畫，促

進多元文化交流與跨文化能力建構。 

五、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訂定課程架構，營隊承辦學校

依課程架構，設計各階段課程後，送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計畫

課程規劃及諮詢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據以辦理各階段營隊。 

六、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計畫課程規劃及諮詢委員由總召學校研提

建議名單，國教署圈核後聘任，任期以兩年為原則，並協助審查各校辦理

研習課程設計及執行之妥適性。 

參、辦理內容 

一、輔導教師研習：由國教署委請承辦學校負責規劃辦理，以 50 名輔導教師

為原則；其課程內涵詳如附件一輔導教師研習課程架構。 

二、學生研習：其課程內涵詳如附件二學生研習課程架構。 

（一）初階(基石階段)以北、南 2區辦理，每區 100人為原則。 

（二）高階(飛躍階段)以北、南 2區辦理，每區 50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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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區劃分原則如下，如有餘額得招生跨區學生： 

(1) 北區縣市為宜蘭縣、花蓮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

竹縣、新竹市、苗栗縣、金門縣、連江縣等縣市之高級中等學校。 

(2) 南區縣市為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

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等縣市之高級中等學校。 

（四）國際交流參訪：選拔優秀學員 25人參與。 

肆、參加對象 

一、輔導教師：由承辦學校遴聘具有相關專長、經驗及族群背景之教師或社會

人士擔任，惟原住民籍之輔導教師不得低於總數二分之一為原則，其研習

計畫另訂之。 

二、參加學員 

（一）初階(基石階段)：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原住民學生為主。 

（二）高階(飛躍階段)：通過初階研習之高二原住民學生。 

伍、課程設計：詳附件一輔導教師研習課程構架及附件二學生研習課程構架。 

一、 輔導教師研習課程：須依本計畫附件一「教師研習課程架構」課程類別進

行課程規劃，以原住民文化特色與內涵、族群文化與語言主體與國際原住

民之連結相關議題為主，也培養學員的社會參與能力及國際視野為要。 

二、 初階(基石階段)課程：須依本計畫附件二「學生研習課程架構」初階課程

類別進行課程規劃，以輔導學生個人進行價值建立、自我探索、認識部落

與民族文化為目標。 

三、 高階(飛躍階段)課程：須依本計畫附件二「學生研習課程架構」高階課程

類別進行課程規劃，以培養學生社會互動能力和國際視野為目標。 

陸、辦理時程 

一、輔導教師研習：辦理日數以 3天 2夜為原則，於各階學生研習活動前完成

輔導教師研習。 

二、學生研習：初階(基石階段)於每年度高一暑假實施，辦理日數以 4天 3夜

為原則；高階(飛躍階段)於高二實施，辦理日數以 5 天 4夜為原則。 

三、國際交流參訪：高階(飛躍階段)研習結訓之後當年度 7-9月辦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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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計畫方案組織架構圖 

柒、本計畫經原住民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計畫課程規劃及諮詢委員會決議後，陳

請國教署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3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 

輔導教師研習課程架構 

 

一、依據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充實輔導教師之課程規劃及評鑑之能力。 

(二)有效整合各區輔導老師課程發展及設計之理念。 

(三)加強輔導老師專業知能與學生多元學習之觀察及評量能力。 

(四)培養輔導教師具共同價值理念與核心能力。 

(五)落實承辦學校之課程自主與發展之精神。 

三、課程群組及核心課程之規劃理念 

(一)回應與彰顯原住民學生學習的主體性，以教師專業成長為本位，結合當

代領導理論及作為，進而培養原住民學生有關領導知能之基本素養，培

養帶得走的核心能力。 

(二)強化輔導老師能具有連結有關原住民文化內涵與社會人文學科間基本能

力與共同核心價值的能力。 

(三)培養輔導老師能共同發展課程架構，同時促進課程設計橫向統整與縱向

聯貫。 

(四)平衡各區課程專業自主與核心課程間的落差，以利轉銜與修正。 

(五)呈現輔導教師研習的課程主軸與核心價值，能具體有利於執行成效的追

蹤與評鑑。 

四、課程設計與實施原則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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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階(基石階段)、高階(飛躍階段)合併辦理一梯次輔導教師課程研習營為

原則，以 3 天 2 夜，20 至 24 小時(含報到、開閉幕典禮、及 2-4 小時空

白課程)為設計及實施原則。 

(二)有關課程名稱、實施方式、授課時數由輔導教師研習課程架構統一律定；

其實施地點、內容、時段及課程計畫，由承辦學校依課程設計及實際需

求決定。 

(三)非核心課程之研習時數，由承辦學校依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

計畫課程規劃及諮詢委員會建議課程彈性規劃。 

五、核心課程規劃(必修) 

    輔導教師研習課程架構之核心課程以原住民文化特色與內涵、族群文化

與語言主體及與國際原住民之連結相關議題為主，亦著重輔導教師能引

導學員個人進行自我探索與社會互動，並培養學員的社會參與能力及國

際視野為要，其類別範疇如下： 

 

課程名稱 實施方式 授課時數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特色 
個案分享、專題演講、分組研討 2~4 

臺灣原住民族與國

際原住民之聯結與

議題論述 

個案分享、專題演講、分組研討 2~4 

臺灣原住民族歷史

與族群關係 
專題演講、分組研討 2~4 

原住民族部落踏察-

從個人、社會到議題

取向 

踏察課程建議具體化，例如可規

劃聚落環境觀察、傳統祭儀體

驗、文化產業、認識部落社會組

織、部落產業經營、在地全球化

議題、問題解決策略等。 

4~8 

學生行為之觀察與

評量 
專題演講、個案分享與實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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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課程發展與活

動設計 
專題演講、實作、分組研討 2~4 

 

六、非核心課程規劃(彈性選修)：為彰顯輔導教師研習課程架構之原住民族群

課程主體性，以培養其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及理念，增進其對原住民族文

化認同，形成互為主體性的理解，落實永續發展之政策目標。下列課程係

屬建議性質，其類別範疇如下： 

 

名稱及時數 

 

群組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原住民族群發展與

文化 

(一)原住民族部落文化與特色 

(二)原住民族名人典範 

(三)原住民族自然文化與智慧 

1~2 

(一)都市原住民族的處境 

(二)原住民族語的價值與特色 
2~4 

社會發展與國際視

野 

(一)認識原住民族基本法 

(二)原住民非營利組織介紹 

(三)原住民族議題 

1~2 

(一)認識南島語族 

(二)國際禮儀 

(三)國際志工與服務學習 

(四)SDGs 議題探討 

(五)資訊科技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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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 

學生研習課程架構 

 

一、依據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計畫。 

二、目的 

為有效整合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各區學員研習營課程之平行統

整及垂直聯貫，兼顧各區承辦學校之課程自主與發展之精神，培養學員之領

導專業素養，提升其族群認同與未來參與原住民族事務之知能，特訂定學生

研習課程架構。 

三、課程群組及核心課程之規劃理念 

（一）培養原住民學生組織發展與領導的基本能力與核心價值。 

（二）培養原住民學生認識部落與民族文化，提升其族群認同。 

（三）培養學生認識國內外重要原住民族議題，增進其參與原住民族事務之

知能。 

（四）平衡各區課程自主與共同核心課程的落差，以利進階轉銜，並提供承

辦學校規劃學生研習之課程參考。 

 

四、課程設計與實施原則 

（一）初階（基石階段）以 4 天 3 夜 32 小時（含報到、開閉幕典禮、及 4-6 小

時空白課程）、高階（飛躍階段）則以 5 天 4 夜 40 小時為設計及實施原

則，其共同核心課程以不超過總時數的二分之一為規劃原則。 

（二）有關課程名稱、授課時數由學生研習課程架構統一律定；其實施地點、

內容、時段、及課程計畫，由承辦學校依課程設計及實際需求設計，送

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實施計畫課程規劃及諮詢委員會審查後，再

由承辦學校辦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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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項課程實施地點、內容、時段及課程計畫委請各承辦學校依該區課

程需求決定。 

（四）非共同核心課程的研習時數，由承辦學校依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

營實施計畫課程規劃及諮詢委員會建議自行彈性設計規劃。 

 

五、共同核心課程規劃（必修） 

學生研習課程架構之課程設計分初階（基石階段）、高階（飛躍階段）進

行規劃，初階著重輔導學生個人進行價值建立、自我探索、認識部落與民族

文化；高階則以培養學生社會互動及參與能力和國際視野為目標。採螺旋式

課程發展模式，分別建構核心課程如下： 

 

類別 初階（個人類別） 高階（社會、國際類別） 

人類學 

原住民族部落踏察（4 小時）：踏察

目標應聚焦在特定主題，例如部落處

境與問題或地方產業體驗等。建議課

程主題「原住民部落踏察：認識部落

處境與問題」 

原住民族部落踏察（4 小時） ：踏察

目標應聚焦在特定主題，例如政治、

經濟、教育發展、地方知識、文化發

展等。建議課程主題「原住民部落踏

察：在地議題探索」 

語言與文化 多元文化的理念與發展（2 小時）  

政治學  
臺灣當前原住民族公共政策議題探

討（2 小時） 

社會學 臺灣原住民族的源起及變遷（2 小時） 原住民族議題之國際比較（2 小時） 

心理學 
（一）自我探索與人際溝通（2 小時） 

（二）團體動力與激勵（1-2 小時） 

團體動力與激勵（1-2 小時） 

資訊科技  社群網路運用與倫理（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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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核心課程規劃（選修） 

為增進學生研習課程之完整性，表達屬於原住民特有或專有之文化風

格以及思維，落實永續發展之政策目標。下列課程係屬建議性質，由各承辦

學校自行彈性發展運用，課程設計時數以 2~4 小時為原則，其類別範疇如下

表。 

 

類別 初階（個人類別） 高階（社會、國際類別） 

原住民族群

發展與文化 

（一）原住民族部落文化與特色 

（二）原住民族名人典範 

（三）原住民族自然文化與智慧 

（一）都市原住民族的處境 

（二）原住民族語的價值與特色 

（三）原住民族的族群關係 

領導與溝通 

（一）說話技巧訓練 

（二）如何召開會議 

（三）領導者特質與素養 

（一）計畫書結構與撰寫要領 

（二）當前部落組織與領導的問題 

（三）領導策略與管理 

社會發展與

國際視野 

（一）認識原住民族基本法 

（二）原住民非營利組織介紹 

（三）原住民族議題 

 

（一）認識南島語族 

（二）國際禮儀 

（三）國際志工與服務學習 

（四）SDGs 議題探討 

 

七、學生各階段研習活動由承辦學校規劃課程安排，提經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

育營實施計畫課程規劃與諮詢委員會審定並陳請國教署備查後，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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